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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了解學生學習效果、提升教師教學績效，訂定「國立嘉

義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學評量內容除學生對教師之教學意見調查外，尚包括教師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授

課情形、學生評量、學生指導、師生溝通等項目。 

三、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表依課程性質分成一般課程、實驗課程、實作課程等三類。 

四、除教學實務、專題討論、專題研究、5人以上教師合授等科目外，所有專、兼任教師擔任

之每一任教科目均應接受教學意見調查，但下列情形不列入平均統計： 

（一）修課人數研究所2人以下，大學部9人以下者。 

（二）上網填答學生之比率未達50%者。 

五、各系所若尚有科目不列入教學意見調查者，應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由

系所自校務系統產生報表敘明理由，再由各學院於每學期第二週前彙整知會教務處。 

六、本校教學意見調查採網路辦理為原則，期初第三週起至第九週止開放「教學意見即時回

饋信箱」，供修課學生自由上網反映意見；期末第十三至十六週則實施該學期之總結性

教學意見調查。 

七、期初之教學意見即時回饋信箱開放授課教師隨時查閱；而學期之總結性教學意見調查結

果，則於授課教師上傳學期成績後才開放教師上網查閱，各科之數據統計結果由教務處

以密件送至授課教師所屬院系主管參考。必要時，得送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檢視課程實

施成效或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作為評審參考。 

八、如有教師升等、進修、延長服務、優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師之續聘等，須提供教師最近

三年內任教科目之教學意見調查情形，供教師評審委員參考。 

九、總結性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之處理︰ 

（一）各課程之評量題目均採五級分計算，每一題目由非常同意(5)、同意(4)、普通(3)、



 
 

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評量之。學生有任一題目填答「非常不同意」者，應敘

明理由，以利授課教師了解原因。 

（二）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之平均值及標準差以下列四種型態呈現，1.全體學生、2.A群學

生(出席率高、缺席率低、學習態度認真）3.其他學生、4.實際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同一教師之同一科目包括兩班以上之學生時，合併計算，並顯示在修課人數較多之

班級。 

十、本校專任教師任一課程實際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平均值未達3.5或性別平等意識該題項平均

值未達3.5，應由系、所、院或相關主管（以下簡稱主管）就缺失原因之檢討與改進措施

進行輔導與協助；兼任教師未達上開標準者，除有特殊緣由經專案簽奉核准者外，不得

再提（續）聘。 

十一、依據第十點規定之受輔教師應填寫意見調查自評單，針對學生所提意見提出回復後，

主管得邀請院長或相關領域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一人就該科教學之課程設計、教材研

發、授課情形、學生評量、學生指導、師生溝通等層面加以檢視並給予改善建議。 

受輔教師接獲教務處通知後，應於兩週內填妥並繳回意見調查自評單；主管接獲教務

處通知後，應於兩週內完成輔導並繳回教學評量輔導表。 

十二、本校專任教師如有下列情事者，應提送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審議： 

（一）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量化分析：當學期所有課程總平均未達3.5、開設同一門課程連

續2次未達3.5、開設課程連續3次未達3.5、或同一學期2門（含以上）課程均未達

3.5者。 

（二）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質化分析：損及學生受教權益且有明確跡象或具體事證者。 

（三）未依第十一點規定，繳回意見調查自評單或未參與主管輔導者。 

十三、教師不得以威脅、利益交換或其他不當方式引導學生填答教學評量。經查證屬實者，該

門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值以1分計算，並依本校教師聘約第十五點規定程序處置。 

十四、教學評量主要作為教學改進、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及教師評鑑等之參考，承辦本項教學

評量之各級經辦人員應負保密之責。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